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高雄市美濃區盜採、濫倒廢棄物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1日院臺專字第1140015048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6-7）

羅委員就高雄市美濃區盜採、濫倒廢棄物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法務部所屬各地方檢察署於民國113年1月至本（114）年偵辦國土保育案件，113年查獲違反國土保育案件數共計1,052案、被告1,383人、拘提55人、搜索40處、羈押19人；本年1月至6月查獲同類案件共計521案、709人、拘提80人、搜索65處、羈押31人；有關高雄市美濃區遭盜採農地回填廢棄物案件，刻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法偵辦，積極向上溯源、查扣不法所得。

二、另經檢視現行規範及監測措施，內政部業採取具體作為如下：

(一)盜採砂石及非法棄置土石行為，可能同時涉及違反「土石採取法」、「廢棄物清理法」及「區域計畫法」，各該法令均定有罰則規定，實務上地方主管機關基於一事不二罰原則，係擇罰則較重之規定予以裁罰。

(二)「國土計畫法」對違規使用之處罰，相較於「區域計畫法」之行政罰或刑事罰均已加重力度，未來違規情節重大者，得提高罰鍰處100萬元至500萬元，如有致釀成災害、致死或重傷等情形，分處7年以下、5年以上12年以下及3年以上10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分得併科500萬元、1,000萬元或700萬元以下罰金；且該法第45條已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停止適用，目前22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均已報該部審議中，俟分區圖公告後，「國土計畫法」將取代「區域計畫法」實施管制，即得適用較重之罰則規定。

(三)加速國土監測衛星影像判釋變異點速度，變異點通報頻率自「每月通報1次」提升為「每週通報1次」，鄉（鎮、市）公所能即時收到變異點通知，及早至現地查證有否違規，加速地方政府查處進度，即時遏止不法行為擴大。

(四)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規定，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之查處及追蹤恢復原狀係屬地方政府權責，該部已加強督導各地方政府土地違規使用裁罰案件之列管，並落實違規案件後續改善追蹤情形，直至恢復原狀或變更為合法使用狀態，以維護土地利用秩序。

三、又，為遏止廢棄物非法棄置，環境部已採取下列措施：

(一)建置「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理系統」：101年建置該系統以掌握全國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情形，並訂定「廢棄物棄置案件錄案列管及解除列管原則」及「地方政府辦理廢棄物棄置場址巡查及通報作業流程」等規範，督導各地方環保局現勘確認、列管、定期巡查廢棄物非法棄置或掩埋案件，責成清理責任人依法完成清理復原作業，並將棄置場址列管案件公開於該部網站，供公眾查詢。

(二)推動設置「非法棄置智慧圍籬系統」：結合車牌辨識及e-Tag技術，規劃4年內擴大布建監控點，形成全國廢棄物智慧圍籬網絡，強化可疑車輛即時偵測、通報，防止非法清運及棄置案件發生。另修訂廢棄物申報規定，自本年3月起營建及裝修廢棄物均須逐車即時電子申報，結合GPS追蹤，確保運輸透明；與內政部合作，未來營建土方亦將納入電子聯單及全程追蹤機制，實現「從工地到最終去處」流向管理。

(三)成立檢警環合作平臺：與各地方檢察署、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及各地方政府環保局，共同建立檢警環結盟機制及合作平臺，積極合作查緝環保犯罪，並命違法者執行環境復原，以恢復國土環境；同時透過「跨域合作、科技執法、修法強化」等積極作為，深化檢警環跨域合作機制、運用科技技術強化源頭管理及流向追蹤、推動法令修正健全法制體系，以確保國土環境之長遠維護。

(四)透過「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修法：加重刑事責任與罰則、提前假扣押及強化債權、課予複數行為人負連帶責任、賦予主管機關緊急應變措施，以遏止非法棄置及加速環境復原。

四、此外，法務部在查緝面之因應作為如下：

(一)該部臺高檢署業頒訂「檢察機關查緝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行動方案」，各地方檢察署據以成立「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查緝小組」（以下簡稱國土保育犯罪查緝小組），對於國土保育及環保犯罪之案件，建立緊急通報系統，並以國土保育犯罪查緝小組為聯繫協調中心，負責統籌調度指揮各相關機關偵辦。

(二)責由地方檢察署指定專責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成立專組，統合司法及行政資源，由檢、警、環、調成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小組」之辦案群組，建立機關間綿密無縫之橫向聯繫機制，定期召開聯繫會報，研討相關情資，並將營建剩餘土石方查緝等環保議題納入「廉政平臺」，一旦接獲棄置營建廢棄物不法情資時，即可結合警、調、廉、環保及營建主管機關等共同協力查緝、往上溯源。

(三)由該部臺高檢署成立全國「國土保育犯罪查緝督導小組」，統整全國偵查能量，分享情資、調度辦案資源；定期（每年）舉辦案件偵辦研討會，精進檢察機關辦案知能。

(四)對於查獲之嫌犯，符合羈押要件者，檢察官即聲請法院依法羈押，指揮司法警察全力溯源追查幕後集團，並積極查扣涉案公司及行為人財產；提起公訴時，依破壞國土造成之污染範圍、危害及犯罪所得等情具體求刑。

(五)偵辦案件時，可聲請法院沒收供犯罪所用之車輛、機具設備等物及犯罪所得，以澈底剝奪被告之不法利益。對於大型不易保管之扣押物，儘速於偵查中變價；並責令被告將受損國土回復原狀，另積極聲請法院沒收犯罪所得，杜絕被告僥倖心理。

(六)偵查中曉諭被告針對遭其破壞之國土回復原狀，並繳回不法所得，作為評估犯後態度之重要依據，以維護國土環境正義。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陸籍配偶之國籍認定、就任公職資格標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11月12日院臺專字第114001556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8-9）

羅委員就陸籍配偶之國籍認定、就任公職資格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授權制定，對於兩岸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所為之特別規定。依該條例第1條規定略以，本條例有特別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基於兩岸關係之特殊性，兩岸條例以規範涉及兩岸人民往來交流有關之權利義務事項為原則，並不處理國籍等憲政層次或兩岸定位等議題。

二、我國規範國民參政之法令甚多，其中兩岸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方具備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該規定係考量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對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認識之差異，及融入臺灣社會需經過適應期間，故規定設籍滿10年後即可登記參選。至於參選活動以及當選後任職之資格條件等，因兩岸條例並未規定，依前開同條例第1條規定，原籍大陸地區人民自應與所有國人一樣，適用各選舉罷免法、國籍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三、次按國籍法第20條規定略以，我國國民取得中華民國以外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兼具中華民國以外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該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1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揆諸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兼具我國國籍及其他國家國籍之人民擔任公職時產生忠誠義務衝突，此是針對已取得任公職資格者欲擔任公職之消極限制。

四、細繹前開條文內容，可知兩岸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係針對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之參政權所為之限制，在「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之前」必須在臺灣地區設戶籍滿10年；而國籍法第20條則是針對於「已當選」或其他「已取得」公職資格後任職之情況，規定於到職之日起1年內應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之程序，顯係針對不同情形所為之規定，兩者之立法目的及規範範疇各殊，並無法令扞格之處。

五、為避免國人兼具我國國籍以外之國籍者，擔任民選公職人員之情事發生，本部前於98年3月30日及113年11月12日二次函請各級民意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須於民選公職人員就職前，告知兼具我國國籍以外之國籍者，應於就職前辦理放棄該國國籍，並於就職之日起1年內完成及取得喪失國籍證明文件。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顏委員寬恒，鑑於非洲豬瘟衝擊畜牧產業，中央及地方需齊心抗疫，保護我國養豬產業以及整體產業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請行政院具體呈現各縣市補助情況，包括「每頭飼料差額補助300元」、「肉攤停業補助3萬元」等措施，目前已核發金額與收補貼的戶數為何、如何去核實？以及「出豬登記制度」目前執行成效？中央政府是否有統一平台來協助申請？

二、除了補助養豬戶、肉攤，中央是否有考慮到整個產業鏈的環節，辦公室就有接到俗稱「拔骨師」的陳情，希望可以向中央反映，將補助可以將他們也納入這些從業人員，請問行政院是否願意將其納入？

三、在這次事件後，有沒有考慮未來全面禁用廚餘養豬？據環境部所提出的報告指出，截至114年10月，全國列管的廚餘養豬場總數為435場，全國廚餘總產生量約77.2萬公噸，其中家戶廚餘50.5萬公噸、事業廚餘26.7萬公噸，飼料化處理約48.3萬公噸，占62.6%；能源化處理約4.8萬公噸，占9.5%；肥料化處理約23.1萬公噸，占30%；其他處理方式約1萬公噸，占1.2%。養豬處理是目前廚餘去化最重要的手段。

四、未來是否政策支持和經費支持雙管齊下，推動廚餘中繼處理站和協助各地建立專業的廚餘處理設備有效提高廚餘去化量能，並有效進行循環，讓廚餘變黃金，繼續回到環境永續循環鏈？




